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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98 证券简称：中国卫通 公告编号：2019-028 

 

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截至本公告日，未能与中星 18号卫星建立有效连接，

后续与卫星建立连接的可能性很低，即使重新建立连接，卫

星也不具备正常通信服务能力。 

2.公司已向保险商提交损失证明，公司认为中星 18 号

卫星符合发射保险保单条款下的全部损失情况，正在积极推

进后续理赔工作。 

3.根据保险合同条款，公司认为，通过发射保险理赔后，

如果获得全额赔付，公司不会产生投资净损失，也不会对公

司 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4.获得保险赔付款后，公司将对保险赔付款进行专户存

储，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

议，确保保险赔付款用于后续卫星资源建设项目。 

 

2019 年 8月 19日 20 时 03分，中星 18号卫星在西昌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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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，星箭分离正常，但卫星工作异常。

中星 18 号卫星的所有权及风险自发射时点起转移至中国卫

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。上述情况详见公

司于 2019 年 8月 21 日发布的《重大事项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18）。现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如下: 

一、卫星故障调查结论 

中星 18 号卫星工作异常后，公司成立了应急工作组，

积极组织开展卫星抢救工作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

立了故障调查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，就故障性质及故障原因

开展调查工作。目前，公司已收到卫星制造商出具的故障调

查情况报告，判定中星 18 号卫星系由于整星掉电导致遥测

异常。经过多方全力抢救，截至本公告日，未能与中星 18

号卫星建立有效连接，后续与卫星建立连接的可能性很低，

即使重新建立连接，卫星也不具备正常通信服务能力。 

二、保险理赔进展情况 

公司的主营业务卫星空间段运营及相关应用服务是基

于建设卫星项目开展的，由于航天产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，

卫星项目建设中存在卫星发射失败或发射后卫星工作异常

的风险，该风险属于航天发射和卫星运营的行业特点，公司

通过购买发射保险的方式防范相关风险，是国际卫星通信行

业通行的做法。关于卫星发射失败或在轨出现重大故障的风

险，公司已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进行充分

披露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认为中星 18 号卫星符合发射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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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单条款下的全部损失情况，公司已向中星 18 号项目保险

首席承保商提交损失证明，损失证明中提出的损失为全部损

失，损失金额为发射保险保单全部保额，该保额可覆盖中星

18 号卫星项目的全部投资额。关于理赔进展，公司将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。 

三、对经营业绩和业务开展的影响情况 

目前，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后续理赔工作，最终理赔结果

以保险商正式确认为准。根据保险合同条款，公司认为，通

过发射保险理赔后，如果获得全额赔付，公司不会产生投资

净损失，无需计提减值准备，也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中星 18号卫星属于公司新增卫星资源，中星 18号卫星

的异常情况，不影响公司其他在轨卫星的正常运行和业务开

展，不会对公司目前的日常业务经营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后续安排及募集资金使用 

公司正在对后续卫星资源建设项目进行统筹优化，将中

星 18 号的资源覆盖分解到原计划建设的 2-3 颗卫星中进行

实施，并对加快研制进度向卫星制造商提出了要求。获得保

险赔付款后，公司将对保险赔付款进行专户存储，并与保荐

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，

确保保险赔付款用于后续卫星资源建设项目。 

中星 18 号卫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。公司将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—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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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

规定》，做好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工作，按照合同条款，继

续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中星 18 号卫星相关款项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将对募集资金使用合理性出具专项意见，请投资者关注后

续公告。 

 

公司将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根据中星 18 号卫星后

续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刊

登的相关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

2019 年 11 月 19日          


